附件

[bookmark: _GoBack]餐饮具清洗消毒服务许可现场核查表




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核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核查内容
	核查和评价方法
	编号
	审查项目的重要性
	结果判定

	
	
	
	
	符合
	不符合

	1.选址
	选择地势干燥、有给排水条件和电力供应的地区，不得设在易受到污染的区域。距离粪坑、污水池、暴露垃圾场（站）、旱厕等污染源25m以上，并设置在粉尘、有害气体、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扩散性污染源的影响范围之外
	1
	***
	
	

	2.场所设置、布局、分隔、面积
	餐饮具清洗消毒、包装、存放均应在室内进行，房屋结构坚固耐用、易于保持清洁。并按清洗消毒流程独立设置餐具回收和粗洗间、清洗消毒间、包装间、成品间和包材库、原材料库。
	2
	***
	
	

	
	厂房应独立专用，合理布局，划分生产区和生活区。
	3
	***
	
	

	
	生产厂房的高度应能满足工艺、卫生要求，以及设备安装、维护、保养的需要，厂房净高度为3.5米以上。
	4
	**
	
	

	
	生产车间面积应满足餐饮具消毒的需要和卫生要求，清洗消毒间、包装间总使用面积不应小于300m2。
	5
	***
	
	

	3.地面、排水
	生产车间地面应使用不渗水、不吸水、无毒、防滑材料(如耐酸砖、水磨石、混凝土等)铺砌，应有适当坡度，在地面最低点设置地漏，以保证不积水。 
	6
	***
	
	

	
	地面应平整、无裂隙、略高于道路路面，便于清扫和消毒。
	7
	**
	
	

	
	给排水系统应能适应生产需要；设施应合理有效，经常保持畅通，有防止污染水源和鼠类、昆虫通过排水管道潜入车间的有效措施；生产用水必须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要求。污水排放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和北京市地方标准。
	8
	***
	
	

	4.墙壁、门窗和通道
	生产车间墙壁要用浅色、不吸水、不渗水、无毒材料覆涂，并用白瓷砖或其他防腐蚀材料装修，高度至屋顶（天花板）。
	9
	**
	
	

	
	墙壁表面应平整光滑，其四壁和地面交界面要呈漫弯形，防止污垢积存，并便于清洗。
	10
	**
	
	

	
	门、窗、天窗要严密不变形，防护门要能两面开，设置位置适当，并便于卫生防护设施的设置。车间、门、窗应有防蚊蝇、防尘设施，纱门应便于拆下洗刷。
	11
	*
	
	

	
	通道要宽畅，便于运输和卫生防护设施的设置。
	12
	*
	
	

	5.天花板
	屋顶或天花板应选用不吸水、表面光洁、耐腐蚀、耐温、浅色材料覆涂或装修，要有适当的坡度，在结构上减少凝结水滴落，防止虫害和霉菌孳生，以便于洗刷、消毒。
	13
	**
	
	

	6.洗手设施
	洗手设施应分别设置在车间进口处和车间内适当的地点，应采用非手动式。
	14
	**
	
	

	7．清洗消毒工作
	应制订有效的清洗及消毒方法和制度，以确保所有场所、设备和工用具容器的清洁卫生，防止污染产品。
	15
	***
	
	

	
	生产设备、工具、容器、场地等在使用前后均应彻底清洗、消毒。
	16
	***
	
	

	
	使用清洗剂和消毒剂时，应采取适当措施，防止人身、产品受到污染。
	17
	*
	
	

	
	包装车间使用前应进行空气和物体表面的消毒。使用紫外线灯消毒的，应在无人工作时开启30min以上，并做好使用记录。30W紫外线灯辐照强度应大于等于70uW/cm2，凡低于70uW/cm2的应及时更换灯管。辐射强度每半年测定一次，并有记录。使用中的紫外线灯管表面必须保持清洁，每两周用酒精棉球擦拭一次。
	18
	**
	
	

	
	专用周转箱清洗消毒应设置专用清洗、消毒池，其材质宜使用不锈钢，消毒池数量或容量应与使用的数量应相适应。
	19
	***
	
	

	[bookmark: _Toc216678547]8. 生产过程的卫生要求
	按生产工艺的先后次序和产品特点， 清洗消毒程序应按照餐饮具回收、去残渣、浸泡、清洗、筛检、高温消毒、感官检验、包装、贮存、产品检测、供应的流程合理布局，清洗消毒流程应为单一流向，防止前后工序相互交叉污染，并应防止在清洗、消毒、存放、操作中产生交叉污染。
	20
	***
	
	

	
	各项工艺操作应在良好的情况下进行。防止有毒有害物的污染。
	21
	***
	
	

	
	餐饮具应采用清洗与消毒为一体的机械设备，筷子应采用筷子自动包装设备，设备应有相应的卫生许可证（或卫生许可批件），严格执行一洗、二清、三消毒、四包装制度。清洗温度不低于85℃，消毒烘干（或风干）温度不低于120℃，时间不低于2分钟。已消毒和未消毒的餐饮具和筷子应分开存放，并在贮存设施上应有明显标记。
	22
	***
	
	

	
	生产设备、工具、容器、场地等在使用前后均应彻底清洗、清毒。维修、检查设备时，不得污染产品。
	23
	***
	
	

	9.通风设施
	车间、库房应有良好通风。
	24
	**
	
	

	
	生产车间必须采用机械通风，管道进风口要距地面2m以上，并远离污染源和排风口，开口处应设防护罩。
	25
	**
	
	

	10.采光照明设施
	车间或工作地应有充足的自然采光或人工照明。车间采光系数不应低于标准Ⅳ级；检验场所工作面混合照度不应低于540lx；加工场所工作面不应低于220lx；其他场所一般不应低于110lx。
	26
	**
	
	

	
	位于工作台上方的照明设备应加防护罩。
	27
	**
	
	

	11.废弃物暂存设施
	废弃物应及时从生产车间运出，按照卫生要求，废弃物则收集于污物设施内，及时运出厂区处理。
	28
	**
	
	

	
	使用的运输工具和容器应经常清洗、消毒，保持清洁卫生。
	29
	**
	
	

	12.贮存场所
	经检验合格包装的产品应在专用周转箱中存放，贮存于成品库，其容量应与生产能力相适应。按品种、批次分类存放，防止相互混杂。成品库不得贮存有毒、有害物品或其他易腐、易燃、易挥发品。
	30
	***
	
	

	
	产品码放时，与地面，墙壁应有一定距离，便于通风。要留出通道，便于人员、车辆通行。
	31
	**
	
	

	
	要有防鼠、防虫等设施，定期清扫、消毒，保持卫生。
	32
	**
	
	

	13.包装要求
	产品包装应在专间内进行，应有独立包装，消毒后的餐饮具应采用热收缩膜机械封装，防止异物带入产品。
	33
	***
	
	

	
	使用的包装容器和材料，符合国家卫生标准。
	34
	***
	
	

	
	在餐饮具独立包装上标注餐饮具清洗消毒企业名称、生产地址、联系电话、消毒日期及保质期限等内容样式。
	35
	**
	
	

	
	餐饮具独立包装中不得加入餐巾纸、手套等附带物。
	36
	***
	
	

	14.更衣室
	更衣室应设在车间入口处，内设洗手和更衣设施。
	37
	*
	
	

	15.厕所
	生产车间的厕所应设置在车间外侧，并一律为水冲式，备有洗手设施和排臭装置，其出入口不得正对车间门，要避开通道;其排污管道应与车间排水管道分设。
	38
	*
	
	

	
	设置坑式厕所时，应距生产车间25m以上，并应便于清扫、保洁，还应设置防蚊、防蝇设施。
	39
	*
	
	

	16.运输设备
	[bookmark: _Toc216678553]运输车辆应密闭符合卫生要求，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、混运，运输已消毒餐饮具前应对车辆进行清洗消毒。
	40
	**
	
	

	17.检验
	[bookmark: _Toc216678541]应设立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卫生检验室，并配备经专业培训检验人员，从事卫生检验工作。其中：①实验室2间，面积共35—50平方米。包括实验准备间：15- 20平方米，带洗刷用水池 2个 （感应式水龙头）。无菌室：20- 30 平方米 带8—10平方米缓冲间（带紫外灯），入口处带洗手池（感应式水龙头）。②实验室的工作区域应与办公室区域明显分开，应采用单方向工作流程，避免交叉污染。实验室内环境的温度、湿度、照度、噪声和洁净度等应符合工作要求。③样品检验应在洁净区域[包括超净工作台或洁净实验室]进行，洁净区域应有明显的标示。
	41
	***
	
	

	
	[bookmark: _Toc216678542]卫生检验室应具备所需的仪器、设备，并有健全的检验制度和检验方法。其中：①实验室仪器设备：实验室操作台、试剂药品柜、冰箱（2—5℃）、恒温培养箱、超净工作台 （双人水平层流）、手提式高压锅、干热灭菌器（小型）、普通光学显微镜、1mL玻璃吸管、接种环（针）、酒精灯、镊子、剪刀、药匙、消毒棉球、硅胶（棉）塞、微量移液器、吸管、吸球、试管、 广口瓶、量筒等。②检测项目：餐具大肠菌群 （发酵法、纸片法）。检测依据：食饮具消毒卫生标准（GB14934—94）。③试剂耗材：大肠杆菌标准菌株、灭菌滤纸片、餐具大肠菌群检测纸片、月桂基硫酸盐胰蛋白胨（LST）肉汤、无菌生理盐水、革兰氏染色液。
	42
	***
	
	



注：1.本表共42项，其中关键项19项，重点项17项，一般项6项. ***表示关键项，**表示重点项，*表示一般项。
2.项目中的内容如部分不符合，应作为不符合。

核查项目汇总表
	
	关键项
	重点项
	一般项

	不符合项目（项）
	
	
	


核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申请人阅后签名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现场核查结果判定准则

表中项目按其对食品安全的影响程度，分为关键项、重点项和一般项，其中关键项是对食品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项目，重点项是对食品安全有较大影响的项目，其余项目为一般项。符合下表的，可判定为现场核查基本符合：
	关键项允许不符合数
	重点项和一般项允许不符合数

	0项
	重点项和一般项不符合总数≤11项
其中重点项不符合数≤3项




